蔡甸区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为贯彻落实“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蔡甸区财政局关于印发〈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系统制度〉的通知》等文件要求，今年2月，按照《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区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预算单位应对所有列入2022年度部门预算安排的区级部门预算项目及承担区公共支出项目开展绩效自评。经统计，全区各单位共对492个专项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涉及资金总额20.52亿元。同时，全区67家一级预算单位和街、乡对部门整体情况进行自评，评价资金总额35.32亿元。针对区委区政府及社会公众关注的重大支出项目，我们选取了45个项目进行重点项目绩效评价，评价金额5.23亿元。此次评价的45个重点项目，涉及区民政局、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区水政监察大队、区委宣传部等41个部门单位。其中：15个项目评价得分90分以上、评价等次为优；29个项目评价得分80分以上低于90分、评价等次为良；1个项目评价得分60分以上低于80分、评价等次为中。
开展绩效运行监控，要求各部门(单位)对2023年管理的所有项目支出，包括部门预算项目（不含不可预见经费）和区级专项，1-7月实施运行情况监控。绩效运行监控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预计产出的完成进度及趋势，包括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等。二是预计效益的实现程度及趋势，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三是跟踪服务对象满意度及趋势。对绩效运行监控中发现的绩效目标执行偏差和管理漏洞，及时采取分类处置措施予以纠正，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绩效运行监控结果作为2024年度预算安排和政策制度的参考。



